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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建筑石料用矿地质勘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石料矿产勘查目的任务、勘查研究和勘查控制程度、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矿产

资源/储量估算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域范围内的建筑石料矿产勘查。可作为建筑石料地质勘查野外验收、成果验收、

评审的依据；还可作为建筑石料矿山资源储量核实工作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

不注日期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8341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GB/T 25283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33444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DZ/T 0033 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

DZ/T 0078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

DZ/T 0079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

DZ/T 0130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T/CMAS 0001 绿色勘查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石料

可加工成不同粒级的碎石、机制砂、块石等建筑用的天然岩石。

3.2

碎石

天然岩石经机械破碎、筛分制成的，粒径大于 4.75mm 的岩石颗粒。

3.3

机制砂

经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筛分制成的粒径小于 4.75mm 岩石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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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坚固性

碎石在自然风化和其他外界物理化学因素作用下抵抗破碎的能力。

3.5

碱集料反应

水泥、外加剂等混凝土组成物及环境中的碱与石料（包括碎石、机制砂）中的碱活性矿物在潮湿环

境下缓慢发生并导致混凝土开裂破坏的膨胀反应。

4 地质勘查目的任务

4.1 勘查目的

通过查明矿床地质特征，评价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为矿山建设规划、设计提供矿产资源/储

量和开采技术条件等必需的资料。

建筑石料矿产勘查分为踏勘选点和地质勘查两个步骤，一次勘查完成。

4.2 勘查任务

4.2.1 踏勘选点

通过路线调查，选择地质条件简单、开采技术条件简单以及开采对环境影响小的区域，还要根据砂

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充分考虑矿山闭坑后的修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条件，按照不低于新建矿山规模

和服务年限的要求，合理划定勘查区范围。

为了解建筑石料质量，一般应采集少量代表性样品进行测试，在质量符合要求后再行勘查。附近有

同类岩石的开采利用矿山或有岩石质量测试数据可以类比的，可不采样。

4.2.2 地质勘查

通过对矿业权范围或踏勘选点阶段划定的勘查区范围，采用地质填图、勘探线地质测量，槽探和钻

探等取样工程，大致查明勘查区地层、构造、岩浆岩和变质岩等地质特征，基本查明矿体形态、产状、

规模和矿石质量特征，大致查明覆盖层和风化层的分布范围、厚度，基本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进行

可行性评价概略研究，为可行性研究和矿山建设提供依据。

5 勘查研究程度

5.1 地质研究

5.1.1 成矿地质条件

收集与勘查区成矿有关的区域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及矿产资料，研究成矿地质背景，大致查

明成矿地质条件。

5.1.2 矿床地质

5.1.2.1 地层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含矿层位、岩性、空间分布。

地质勘查阶段应大致查明地层层序、含矿层位、岩性、空间分布。对沉积和层控矿床要研究含矿层

位的岩性组合、物质组成，以及沉积环境与成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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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岩浆岩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岩浆岩种类、形态、其空间分布及与矿体的关系。

地质勘查阶段应大致查明岩浆岩种类、期次、形态、规模、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延伸情况及变化

规律，研究后期岩浆作用对矿体的破坏程度和对矿石质量的影响。

5.1.2.3 变质岩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变质岩类型、空间分布及与矿体的关系。

地质勘查阶段应大致查明变质岩类型、形态、规模、产状、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分布规律，研究

变质作用的性质、范围以及与成矿的关系。

5.1.2.4 地质构造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主要地质构造的性质、规模、产状及分布范围。

地质勘查阶段应大致查明主要地质构造的性质、形态、规模、产状及分布范围，研究构造对矿床的

破坏程度及对矿石质量的影响。

5.1.2.5 风化层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矿床风化层的厚度及分布范围。

地质勘查阶段应大致查明矿床风化层的厚度、分布范围，研究风化物种类和矿物组成。当风化层分

布面积较大，厚度大于 2m 时，应研究厚度变化规律，编制矿床风化层等厚线图。

5.1.2.6 覆盖层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覆盖层分布与厚度。

地质勘查阶段应大致查明矿床覆盖层的分布规律、厚度变化，研究覆盖层的种类、矿物组成和化学

成分。当覆盖层分布面积较大，厚度大于 2m 时，应研究厚度变化规律，编制矿床覆盖层等厚线图。

5.1.2.7 岩溶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矿体中岩溶的形态、规模及分布范围。

地质勘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体中岩溶的形态、规模、分布范围，研究岩溶发育层位、地段、程度，

及其对资源储量估算和开采的影响。

5.1.3 矿体地质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矿体产状、厚度、分布范围及规模。

地质勘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体分布范围、数量、产状、厚度、规模。大致查明矿体的岩性、矿物组

成、矿石类型及赋存规律；大致查明矿体中的夹石（层）、顶底板围岩的岩性、厚度、分布范围。

5.2 矿石质量研究

踏勘选点阶段应初步了解矿石矿物成分、物理性能等情况。

地质勘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石的结构、构造、矿物组成、化学成分，基本查明矿石中杂质的种类、

形态、大小、数量，基本查明矿石质量沿走向、倾向及厚度上的变化特征，划分矿石自然类型并研究其

分布情况，对矿石的主要物理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价，评价矿石的放射性水平。对矿石质量有特殊要求的，

应增加相关测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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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研究

地质勘查阶段应进行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研究，做出是否能够作为建筑石料的评价。对矿床附近有类

比条件的可以类比评价。

应根据投资者需求进行碎石轧制试验。轧制试验项目可包括颗粒分析、表观密度、堆积密度、云母

含量、石粉含量、泥块含量、有机质含量、颗粒分析、软弱颗粒含量、针片状颗粒含量、吸水率、坚固

性、压碎指标等。

5.4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5.4.1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研究

地质勘查阶段应分析研究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基本查明矿床的含（隔）水层、构造破碎带、风化层、

岩溶发育带的水文地质特征、发育程度和分布规律。调查勘查区及其附近地表水体和当地最高洪水位，

调查未来采场地表汇水边界和自然排水条件，计算采矿场最大汇水量；若凹陷开采，应计算每个水平的

矿坑涌水量；研究可供利用的供水水源的水质、水量和利用条件，指出供水水源方向。

5.4.2 矿床工程地质条件研究

地质勘查阶段收集分析区域工程地质资料，划分矿床工程地质岩组；基本查明构造、岩溶的发育程

度、分布规律和岩石风化程度、软弱夹层分布规律及其工程地质特征；基本查明矿石开采影响范围内岩

石、矿石稳固性和露天采矿场边坡稳定性；预测矿床开发可能发生的主要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

5.4.3 矿床环境地质条件研究

地质勘查阶段应搜集环境地质及地震地质资料，基本查明矿区环境地质条件。调查了解矿区及相邻

地区地质灾害和环境地质现状，对矿床开采可能影响的环境地质问题，应进行预测评述，提出防治意见

和建议。评述矿床开采与矿石加工、剥离物堆放等对植被破坏、土地资源损毁、水体污染、粉尘污染等

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并提出防范建议。

5.5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地质勘查阶段对可能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应大致了解其赋存特点及经济综合利用的可

能性，应根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市场需求和矿产开发的各种因素，对有利用价值的覆盖层和风化层等

进行利用研究与评价。综合勘查、综合评价应按照 GB/T 25283 执行。

6 勘查控制程度

6.1 勘查类型划分

6.1.1应根据矿床中占 70%以上资源/储量的主矿体（一个或几个矿体）的地质特征来确定勘查类型。勘

查类型划分主要依据矿体规模、矿体内部结构、矿体厚度稳定程度、构造与岩溶发育程度、覆盖层发育

程度等因素，划分为Ⅰ类型和Ⅱ类型共两个勘查类型。由于地质因素的复杂性，允许有过渡类型存在。

6.1.2当不同的主矿体或同一主矿体的不同地段，其地质特征和勘查程度差别很大时，可按区段分为不

同的勘查类型。

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因素和矿床勘查类型参见附录 B 表 B.1。

6.2 勘查工程间距确定

工程间距是指相邻勘查工程控制矿体的实际距离，其间距应根据反映矿床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的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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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来确定，工程间距通常采用与同类矿床类比的办法确定。也可根据已完工的勘查成果，运用地质统

计学的方法确定。具体要求参见附录 B 表 B.2。

6.3 勘查手段与勘探线布设要求

6.3.1 勘查手段

应以地质填图、剥土、探槽、浅井等地表采样工程为主要手段，深部少量岩心钻探工程验证矿体延

深和矿石质量。

6.3.2 勘探线布置要求

6.3.2.1勘探线布置应垂直主矿体（层）的走向，产状不明时应垂直于山脊线总体走向。还应充分考虑

勘查区地形地貌特征，主干勘探线宜处于相对高处。

6.3.2.2地质勘查阶段的勘探线原则上不宜少于 3条。

6.3.2.3采用地表工程揭露和圈定覆盖层和风化层的，不受勘探线方向和间距的限制。

6.3.2.4 勘探线布置应充分考虑未来矿山开采布局，最大限度的减少矿山开采终了时周边出现高陡边

坡，提高资源利用率。

6.4 勘查控制程度要求

一般应首先控制勘查范围内矿体的总体分布范围、相互关系，对矿体四周的边界和采场底部矿体的

边界应有工程控制，对地表出露矿体可根据控制工程适当外推。对破坏矿体和影响开采较大的构造、岩

溶等的产状、规模，以及覆盖层和风化层的分布范围、厚度等要有适当的工程控制。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应有地表采样工程和钻探工程验证，其数量占总资源储量比例不应少

于 50%，还应达到矿山最低服务年限和满足矿山首期建设设计返还本息的要求。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应有少量地表采样工程控制。

7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7.1 地形测量、工程测量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地形测量为正测，测量范围和比例尺应满足地质填图、

资源储量估算和开发利用的需要，图幅边廓应尽量规整。比例尺一般为 1：2000-1:5000，比例尺的选择

适当考虑地形复杂程度；如勘查区面积较小时，也可采用 1:1000 比例尺。与资源储量估算相关的各种

地质剖面、探矿工程、矿体均应采用仪器法进行测量。测量精度和技术要求应按照 GB/T 18341 执行。

7.2 勘探线地质剖面测量

实测勘探线剖面是为了解区内地层分布、层序、产状和岩石类型，侵入岩种类、分布、岩性，变质

岩分布、岩性。比例尺 1：500-1：1000。详细记录地形变化及基岩出露情况，岩石风化与覆盖层发育

程度，工程揭露地段与样品采集位置等。要反映地质界线，矿体中夹石（层）和构造破碎带的产状、规

模、岩性。当地质界线被覆盖时应予揭露，确保地质剖面内容完整。地质剖面精度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7.3 地质填图

地质填图是研究勘查区内地层、岩石（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构造、风化层与覆盖层等地质

体特征。矿区地质图的比例尺一般为 1：2000-1:5000；如勘查区面积较小时，也可采用 1:1000 比例尺。

详细记录夹石（层）、构造破碎带、风化层与覆盖层的分布、产状，以及对矿体的影响，并予以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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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的工作方法、内容及技术要求，应按照 GB 12719 等相关规范执行。

7.5 矿体覆盖层及风化层等厚线图编制

当矿体覆盖层、风化层厚度大于 2m 时，在地质测量的同时编制矿床覆盖层、风化层等厚线图。根

据风化层与覆盖层的实际情况，可将覆盖层及风化层等厚线图合并。图件的比例尺与矿床地形地质图相

同，也可与矿床地形地质图合并。

7.6 探矿工程

7.6.1 探槽、浅井

用于揭露浅部矿体、构造和重要地质界线。覆盖层小于 3m 时，一般采用剥土、探槽；覆盖层大于

3m时，可采用取样钻或浅井。深度一般应穿过中风化或弱风化带，以达到新鲜基岩内采样为准。

7.6.2 钻探

岩心钻探钻孔以能满足地质编录和采样需要，达到预期探矿目的为准。矿心（包括矿体中的夹石）

采取率按连续 8m计算不低于 80%，并应保证矿心结构面磨损小，矿心完整程度高。岩心采取率不低于

70%。钻孔口径不小于 75mm。钻探工作及质量要求应按照 DZ/T 0227 执行。

7.7 样品采集与测试

7.7.1 样品采集

岩矿鉴定样、化学分析样、体积质量样、矿石质量指标样的采集，一般应同时采自同一位置的同种

岩性。进行岩心钻探的，还应采集岩心样品。

7.7.2 岩矿鉴定样

按照不同类型分别采集代表性岩石和矿石样品，样品规格为 3cm×6cm×9cm。研究岩石和矿石的

结构、构造、矿物成分及其共生关系等，重点研究岩矿石中碱活性矿物、硫酸盐矿物、硫化物矿物的种

类、数量，为碱集料反应试验和 SO3测定提供基础资料。用作机制砂的岩石，还要提供云母和泥质物的

大致含量。

7.7.3 化学分析样

按照工程和矿石类型采集矿石化学分析样品。地表山地工程宜采用刻槽法取样，样槽规格（3cm×

2cm）～（5cm×10cm）；钻探矿心宜采用 1/2 切（锯）心法取样。分析项目为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分析方法按照 GB/T 14685 执行。每个矿石类型应采取不少于 1 件样品进行化学全分析，分析项目：CaO、

MgO、K2O、Na2O、SiO2、Al2O3、Fe2O3、Fe0、SO3、P2O5、Cl
-
、TiO2、烧失量，了解其各种组分及含量。

7.7.4 体积质量样

通常要求每种矿石类型的小体积质量样品数量不少于 30 件，并在矿体中分布均匀,采集应有代表

性。样品体积一般为 60 cm
3
-120 cm

3
。试样采取后，应称重、密闭于专用器具或以纸包好并在野外用腊

封好，保持自然湿度，立即测定或送交试验单位。体积质量测试时应同时进行湿度测定，当湿度＞3%

时应进行湿度校正。多孔隙（裂隙）矿石应采集不少于 3 个大体积质量样（体积一般不小于 0.125m
3
），

用于校正小体积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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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 物理性能样

7.7.5.1 抗压强度样（水饱和）

一般按照矿体厚度5-20m在地表工程和钻探工程中的新鲜基岩中采集一组。立方体试件规格为50mm

×50mm×50mm，圆柱体试件规格为Φ50mm×50mm。根据工程地质研究的需要，对夹层和近矿围岩分别采

集代表性样测试抗压强度。样品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4685 执行。

7.7.5.2 压碎指标样与坚固性样

按照矿石类型不同分别采集代表性矿石样品、测试。通过连续捡块取样或按照矿体厚度 5-20m 采

集后组合在一起。样品采集规格、数量及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4684 和 GB/T 14685 执行。

7.7.6 碱集料反应样

按照矿石类型不同分别采集代表性矿石样品。岩相法评定为碱活性或可疑时，作碱集料反应试验。

样品采集规格、数量及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4684 和 GB/T 14685 执行。

7.7.7 放射性样

按照岩石类型（除碳酸盐）的不同分别采集代表性样品、测试。每类岩石采集不少于 1件代表性样

品。样品采集、试验方法和检验结果判定应按照 GB 6566 执行。

7.7.8 加工技术性能试验样

在具有代表性的试采点中采样、测试。测试样品的规格和数量按照有试验资质单位的要求采取。

7.8 原始地质编录、资料综合整理和报告编制

实测地质剖面、地质填图、探槽、钻孔、采样等编录工作应在现场及时进行，形成的原始资料应达

到真实、客观、完整的要求。原始地质编录和野外资料整理的工作方法、程序及技术要求应按照 DZ/T0078

执行。

野外地质资料综合整理和勘查过程中综合研究工作应按照 DZ/T0079 执行。

勘查报告编写应按照 DZ/T 0033 执行。

7.9 绿色勘查工作

矿产勘查工作应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贯穿于勘查设计、施工、验收的全过程，勘查工作

布置和施工应合理避让生态环境敏感地段，应及时进行场地平整和土地复垦。若浅钻、便携式钻探、水

平钻等勘查手段能够代替槽探达到勘查目的，应尽可能不用或少用槽探工程。

绿色勘查工作和质量要求应按照 T/CMAS 0001 执行。

8 可行性评价工作

勘查报告编写时，一般只进行概略研究。

通常应收集分析建筑石料市场供需、市场价格及产品竞争力，了解勘查区经济及外部建设条件概况。

分析已取得的地质资料，评价矿床开采的内部建设条件。类比已知矿床，预测未来矿山生产规模、服务

年限及产品方案，预计的开采与开拓方式、采矿方法、矿石加工方法及工艺流程等，结合矿区的自然经

济条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采用类似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或按扩大指标对矿床做出技术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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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9.1 工业指标

工业指标包括矿石质量要求和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共两部分。矿石质量要求的主要内容有：矿石的物

理性能要求、化学成分要求和放射性水平要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要求有：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

最低开采标高、露天采矿场最终边坡角、露天采矿场最小底盘宽度、剥采比和爆破安全距离等。

一般工业指标见附录 C。

9.2 资源储量估算一般原则

9.2.1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应在矿业权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划定的范围内，需绘制矿业权或划定范

围与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叠合图，并标注拐点编号、坐标以及资源储量估算面积和标高，矿业

权或划定范围内未估算资源储量部分应说明资源赋存情况或勘查情况。

9.2.2 资源储量估算应通过地质特征的综合分析研究，根据矿体赋存规律，按照具体矿床工业指标或一

般工业指标圈定矿体的前提下进行估算。资源储量估算依据的各项勘查工作成果的质量，应符合有关规

范规程的要求。

9.2.3 资源储量估算一般采用断面法或地质块段法等估算方法。一般应对主矿体（层）资源储量估算结

果采用另一种估算方法进行验证，并根据验证结果评述资源储量估算的可靠性。

9.2.4 当矿体中岩溶率大于 3%时，应对其资源储量进行校正。

9.2.5 参与资源储量估算的参数应真实、准确、具有代表性。一般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9.2.6 资源储量估算应按照矿体、矿石工业类型和资源储量类型等分别估算矿石量，统计全矿床资源储

量。估算单位为 104m3（104t）。

9.2.7 覆盖层、风化层、矿体中夹石（层）和破碎带应分别估算体积，估算单位为 104m3。

9.3 资源储量类型

9.3.1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

圈定了矿体三维形态，能够较有把握地确定矿体连续性。地质勘查工作已基本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

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估算的储量可信度较高，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量。

9.3.2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地质可靠程度为推断的，为少量地表工程控制或者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外推部分，其可信程度低。

9.4 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参与资源储量估算的各项参数应准确、具代表性，一般包括矿体圈定的面积、厚度、体积质量等。

面积应是实际测定的，体积质量一般采用小体积质量样测定结果的平均值求得。

9.5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表

地质勘查阶段对所求的资源储量进行分类、估算。资源储量估算工作结束后，以表格形式表示各类

资源储量及其矿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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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建筑石料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见表 A.1。

表 A.1 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表

单位

规 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矿 零星资源

矿石

（10
4
m

3
）

≥5000 1000-5000 200-1000 40-2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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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勘查类型划分与勘查工程间距

B.1 影响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地质因素变化分级

B.1.1 矿体规模

B.1.1.1 大中型矿体：矿体长度大于 1000m；

B.1.1.2 中小型矿体：矿体长度为小于 1000m。

B.1.2 矿体内部结构复杂程度

B.1.2.1 简单：矿体岩石类型单一，不含或少含不连续夹石。

B.1.2.2 中等：矿体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岩石类型构成，含少量不连续夹石。

B.1.3 矿体厚度稳定程度

B.1.3.1 稳定：矿体连续，厚度变化小或呈有规律变化，厚度变化系数＜40%。

B.1.3.2 较稳定：矿体基本连续，厚度变化不大，局部变化较大，厚度变化系数≥40%。

B.1.4 构造与岩溶发育程度

B.1.4.1 不发育：矿床构造不发育，矿体未受到影响和破坏，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和破坏。有少量较大

溶洞分布，地表、地下岩溶率一般＜3%，对开采影响小。

B.1.4.2 较发育：矿床构造较发育。有较多较大溶洞分布，地表、地下岩溶率一般≥3%，对开采有影响。

B.1.5 覆盖层发育程度

B.1.5.1 不发育：矿体裸露良好，覆盖率＜70％，覆盖层平均厚度小于 1m；

B.1.5.1 较发育：矿体大面积被覆盖，覆盖率≥70％，覆盖层平均厚度大于 1m。

B.2 矿床勘查类型

建筑石料矿床勘查类型见表B.1。

表 B.1 建筑石料矿床勘查类型

勘查类型 Ⅰ类型 Ⅱ类型

矿体规模 大中型 不分

矿体内部结构 简单 中等

矿体厚度 稳定 较稳定

构造与岩溶 不发育、较发育 较发育

覆盖层 不发育 较发育

矿床实例
东至县长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枞阳县麻布山建筑石料用砂岩矿
铜陵市小冲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砂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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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勘查工程间距

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工程间距见表B.2。

表 B.2 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工程间距

勘查类型 勘查工程间距(m)

Ⅰ类型 400

Ⅱ类型 200

注：勘查工程间距为探求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工程间距的参考值，对勘查工程不能满足要求的局部

问题，例如：对矿体覆盖层和风化层的控制，应在勘查剖面上和剖面间适当加密工程；对首期开采地段，

当基本工程间距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适当增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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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一般工业指标

C.1 建筑石料质量一般要求

C.1.1 建筑石料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

建筑石料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一般要求应同时满足表 C.1、表 C.2。

表 C.1 不同岩石类型建筑石料质量一般要求

项目

指标

沉积岩 变质岩 岩浆岩

抗压强度（水饱和）MPa ≥30 ≥60 ≥80

表 C.2 建筑石料质量一般要求

项目
指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坚固性（%） ＜5 ＜8 ＜12

压碎指标（%） ≤10 ≤20 ≤30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换算成 SO3）(%) ≤0.5 ≤1.0 ≤1.0

碱活性

经集料碱活性检验（岩相法），骨料被评定为非碱活性时，作

为最后结论。若评定为碱活性骨料或可疑时，作测试，在达到

规定试验龄期的膨胀率应小于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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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放射性水平分类

放射性水平分类见表C.3。

表 C.3 放射性水平分类表

类别 ＩＲa Ｉγ 用途

A ≤1.0 ≤1.3 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B ≤1.3 ≤1.9
不可用于 I类民用建筑，但可用于Ⅱ类民用建筑物、

工业建筑及其他一切建筑

C ≤2.8
仅可用于 I类民用建筑、Ⅱ类民用建筑物以外的工业

建筑及其他一切建筑

注1：Ⅰ类民用建筑是指如住宅、老年公寓、托儿所、医院和学校、宾馆、办公楼等；Ⅱ类民用建筑是指如商场、

体育场、书店、、图书馆、文化娱乐场所、展览馆和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理发店等。

注2：ＩＲa 为内照射指数，Ｉγ为外照射指数。

C.2 开采技术条件一般要求

开采技术条件一般要求见表C.4。

表 C.4 开采技术条件一般要求

可采

厚度

夹石剔

除厚度
最低开采标高

露天采矿场

最终边坡角

露天采矿场

最小底盘宽度
剥采比 爆破安全距离

3m 2m

不低于当地侵

蚀基准面，如在

技术经济可行

条件下,可适当

低于当地侵蚀

基准面

岩石状50°～

60°，松散状

不大于 45°

最终开采水平

的底盘宽度应

不小于 40m

一 般 不 大 于

0.5:1
应不小于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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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D.1 建设用碎石技术要求符合表D.1 的规定。

表 D.1 建设用碎石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1 表观密度（g/cm
3
） ≥2.60 ≥2.60 ≥2.60

2 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孔隙率（%） ≤43 ≤45 ≤47

3 吸水率(%) ≤1.0 ≤2.0 ≤2.0

4 含泥量（按质量计）（%） ≤0.5 ≤1.0 ≤1.5

5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 ≤0.2 ≤0.5

6 针片状颗粒总含量（按质量计）（%） ≤5 ≤10 ≤15

7 有机物 合格 合格 合格

8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按 SO3质量计）（%） ≤0.5 ≤1.0 ≤1.0

9 坚固性（质量损失）（%） ≤5 ≤8 ≤12

10 压碎指标（%） ≤10 ≤20 ≤30

11 碱集料反应 在规定试验龄期的膨胀率应小于 0.10%

引自 GB/T 14685

D.2 建设用机制砂技术要求符合表D.2 的规定。

表 D.2 建设用机制砂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1 表观密度（g/cm
3
） ≥2.50 ≥2.50 ≥2.50

2 松散堆积密度（g/cm
3
） ≥1.40 ≥1.40 ≥1.40

3 空隙率（%） ≤44 ≤44 ≤44

4 天然砂含泥量（按质量计）（%） ≤1.0 ≤3.0 ≤5.0

5 天然砂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 ≤1.0 ≤2.0

6 MB 值 ≤0.5 ≤1.0 ≤1.4 或合格

7
机制砂石粉
含量（按质量
计）（%）

MB 值≤1.4 或快速法试验合格时 ≤10.0 ≤10.0 ≤10.0

MB 值＞1.4 或快速法试验不合格时 ≤1.0 ≤3.0 ≤5.0

8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2.0

9 轻物质（按质量计）（%） ≤1.0 ≤1.0 ≤1.0

10 有机物 合格 合格 合格

11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按 SO3质量计）（%） ≤0.5 ≤0.5 ≤0.5

12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1 ≤0.02 ≤0.06

13 坚固性（质量损失）（%） ≤8 ≤8 ≤10

14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20 ≤25 ≤30

15 碱集料反应 在规定试验龄期的膨胀率应小于 0.10%

引自 GB/T1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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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普通混凝土用石料技术要求

D.3.1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质量应符合表 D.3 的规定。

表 D.3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C60 ≥C55-C30 ≤C25

1 针片状颗粒含量（按质量计）（%） ≤8 ≤15 ≤25

2 含泥量（按质量计）（%） ≤0.5 ≤1.0 ≤2.0

3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2 ≤0.5 ≤0.7

4 坚固性

≤8（在严寒及寒冷地区室外使用，并经常处于潮湿或干湿交替状态下的

混凝土用碎石；有腐蚀性介质作用或经常处于水位变化的地下结构或有抗

疲劳、耐磨、抗冲击等要求的混凝土用碎石）

≤12（在其他条件下使用混凝土）

5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按 SO3质量计）（%）
≤1.0

6 碱活性检验 长期处于潮湿环境的重要结构混凝土，其所使用的碎石应进行碱活性检验

引自 JGJ 52-2006

D.3.2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的压碎值指标应符合表 D.4 的规定。

表 D.4 普通混凝土用碎石压碎值指标

项目
指标

≥C60 C60-C40 ≤C40

压碎值
（%）

沉积岩

应进行岩石抗压强度

检验

≤10 ≤16

变质岩或深成的火成岩 ≤12 ≤20

喷出的火成岩 ≤13 ≤30

引自 JGJ 5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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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普通混凝土用机制砂质量应符合表 D.5 的规定。

表 D.5 普通混凝土用机制砂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C60 ≥C55-C30 ≤C25

1 含泥量（按质量计，%） ≤2.0 ≤3.0 ≤5.0

2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5 ≤1.0 ≤2.0

3
石粉含量

（%）

MB＜1.4（合格） ≤5.0 ≤7.0 ≤10.0

MB≥1.4（不合格） ≤2.0 ≤2.0 ≤5.0

4 压碎值 ＜30%

5 坚固性

≤8（在严寒及寒冷地区室外使用，并经常处于潮湿或干湿交替状态下

的混凝土用砂；有腐蚀性介质作用或经常处于水位变化的地下结构或

有抗疲劳、耐磨、抗冲击等要求的混凝土用砂）

≤10（在其他条件下使用混凝土）

6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2.0

7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8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换算成SO3，

按质量计，%）
≤1.0

9 有机物含量
颜色不应深于标准色，当颜色深于标准色时，应按照水泥胶砂强度试

验方法进行强度对比试验，抗压强度比不应低于 0.95

10 碱活性检验
长期处于潮湿环境的重要结构混凝土，其所使用的碎石应进行碱活性

检验

11 氯离子含量
≤0.06%（以干砂的质量百分率计，钢筋混凝土用砂）

≤0.02%（以干砂的质量百分率计，预应力混凝土用砂）

引自 JGJ 5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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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用石料技术要求

D.4.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用碎石质量标准应符合表D.6 的规定。

表 D.6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用碎石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1 压碎值（%） ≤18.0 ≤25.0 ≤30.0

2 坚固性（质量损失）（%） ≤5.0 ≤8.0 ≤12.0

3 针片状颗粒含量（按质量计）（%） ≤8.0 ≤15.0 ≤20.0

4 含泥量（按质量计）（%） ≤0.5 ≤1.0 ≤2.0

5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2 ≤0.5 ≤0.7

6 吸水率（按质量计）（%） ≤1.0 ≤2.0 ≤2.0

7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按 SO3质量计）（%）
≤0.5 ≤1.0 ≤1.0

8 洛杉矶磨耗损失（%） ≤28.0 ≤32.0 ≤35.0

9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合格 合格

10 岩石抗压强度（MPa）

岩浆岩 ≥100

变质岩 ≥80

沉积岩 ≥60

11 表观密度（g/cm
3
） ≥2.50

12 松散堆积密度（g/cm3） ≥1.35

13 空隙率（%） ≤47

14 磨光值（%） ≥35.0

15 碱集料反应 不得有碱集料反应或疑似碱集料反应

引自 JGJ/T F30,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按 GB/T 14685 检验、岩石抗压强度按 JTG E41 检验、其他项目按 JTG E4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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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2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用机制砂质量标准应符合表D.7 的规定。

表 D.7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用机制砂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I级 Ⅱ级 Ⅲ级

1 母岩的抗压强度（MPa） ≥80.0 ≥60.0 ≥30.0

2 母岩的磨光值 ≥38.0 ≥35.0 ≥30.0

3 机单粒级最大压碎指标（%） ≤20.0 ≤25.0 ≤30.0

4 坚固性（按质量损失计）（%） ≤6.0 ≤8.0 ≤10.0

5 氯离子含量（按质量计）（%） ≤0.01 ≤0.02 ≤0.06

6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2.0

7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 SO3质量计）（%） ≤0.5 ≤0.5 ≤0.5

8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 ≤0.5 ≤1.0

9

石粉

含量

（%）

MB 值<1.40 或合格 ＜3.0 ＜5.0 ＜7.0

MR 值≥1.4 或不合格 ＜1.0 ＜3.0 ＜5.0

1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11 吸水率（%） ≤2.0

12 表观密度（g/m
3
） ≥2.50

13 松散堆积密度（g/m
3
） ≥1.40

14 空隙率（%） ≤45.0

15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16 碱活性反应* 不得有碱活性反应或疑似碱活性反应

引自 JGJ/T F30,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按 GB/T 14685 检验、母岩的抗压强度按 JTG E41 检验、其他项目按 JTG

E4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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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沥青混合料用石料质量技术要求

D.5.1 沥青混合料用碎石质量技术要求符合表D.8 的规定。

表 D.8 沥青混合料用碎石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他等级公路

表面层 其他层次

1 压碎值（%） ≤26 ≤28 ≤30

2 洛杉矶磨耗损失（%） ≤28 ≤30 ≤35

3 表观相对密度 ≥2.60 ≥2.50 ≥2.45

4 吸水率（%） ≤2.0 ≤3.0 ≤3.0

5 坚固性（%） ≤12 ≤12 --

6

针片状颗粒含量（%） ≤15 ≤18 ≤20

其中粒径大于 9.5mm（%） ≤12 ≤15 --

其中粒径小于 9.5mm（%） ≤18 ≤20 --

7 水洗法<0.075mm 颗粒含量（%） 1 1 1

8 软石含量（%） ≤3 ≤5 ≤5

引自 JGJ F40, 按 JTG E42 检验。

D.5.2 沥青混合料用机制砂质量技术要求符合表D.9 的规定。

表 D.9 沥青混合料用机制砂质量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其他等级公路

1 表观相对密度 ≥2.50 ≥2.45

2 坚固性(>0.3mm 部分)（%） ≤12 --

3 含泥量(小于 0.075mm 的含量)（%） ≤3 ≤5

4 砂当量（%） ≥60 ≥50

5 亚甲蓝值（g/kg） ≤25 --

6 棱角性(流动时间)（s） ≥30 --

引自 JGJ F40, 按 JTG E4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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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铁路混凝土用石料性能的技术要求

D.6.1 铁路混凝土用碎石性能应符合表D.10的规定。

表 D.10 铁路混凝土用碎石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C30 C30-C45 ≥C50

1 针片状颗粒总含量（%） ≤10 ≤8 ≤5

2 含泥量（%） ≤1.0 ≤1.0 ≤0.5

3 泥块含量（%） ≤0.2 ≤0.2 ≤0.2

4 岩石抗压强度 母岩抗压强度与混凝土强度等级之比不应小于 1.5

5 吸水率（%） ＜2

紧密空隙率（%） ≤40

6

7

坚固性（%）

≤8（混凝土结构）

≤5（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8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0.5

9 氯离子含量（%） ≤0.02

10 有机物含量 浅于标准色

11 碱活性 快速砂浆帮膨胀率应小于 0.30%

引自 TB 10424-2010，按 GB/T 14685 检验

D.6.2 铁路混凝土用碎石的压碎值指标应符合表D.11的规定。

表 D.11 铁路混凝土用碎石的压碎值指标

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C30

岩石种类 沉积岩
变质岩或深成

的火成岩

喷出的

火成岩
沉积岩

变质岩或深成

的火成岩

喷出的

火成岩

压碎值（%） ≤16 ≤20 ≤30 ≤10 ≤12 ≤13

引自 TB 10424-2010，按 GB/T 14685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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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3 铁路混凝土用机制砂的性能应符合表D.12的规定。

表 D.12 铁路混凝土用机制砂性能

序号 项目

指标

＜C30 C30-C45 ≥C50

1 含泥量（%） ≤3.0 ≤2.5 ≤2.0

2 泥块含量（%） ≤0.5

3 云母含量（%） ≤0.5

4 轻物质含量（%） ≤0.5

5 有机物含量 浅于标准色

6 压碎值（%） ＜25

7
石粉含量

（%）

MB＜1.4（合格） ≤10.0 ≤7.0 ≤5.0

MB≥1.4（不合格） ≤5.0 ≤3.0 ≤2.0

8 吸水率（%） ≤2.0

9 坚固性（%） ≤8

10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0.5

11 氯离子含量（%） ≤0.02

12 碱活性 快速砂浆帮膨胀率应小于 0.30%

引自 TB 10424-2010，按 GB/T 1468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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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4 铁路碎石道砟性能应符合表D.13的相应规定。

表 D.13 铁路碎石道砟性能

性能 项目号 项目

指标 评级方法

特级道砟 一级道砟 单项评价
综合

评价

抗磨耗、

抗冲击

性能

1 洛杉机磨耗率（LAA）% LAA≤18 18≤LAA＜27 -

道砟的

最终等

级以性

能 1、2 、

3、4 中的

最低等

级为准。

一级道

砟，均应

满足 5、

6、7、8

项的要

求

2

标准集料冲击韧度（IP） IP≥110 95＜IP＜110 若二个参数的

指标分属两个

等级，则以高的

等级为准石料耐磨硬度系数（K 干磨） K 干磨＞18.3 18＜K 干磨≤18.3

抗压碎

性能

3 标准集料压碎率（CA）% CA＜8 8≤CA＜9 -

4 道砟集料压碎率（CB）% CB＜19 19≤CB＜22 -

渗水

性能
5

渗透系数（Pm）10

-6
㎝/s Pm＞4.5 Pm＞4.5

至少二项满足

要求

石粉试磨件抗压强度（σ）MPa σ＜0.4 σ＜0.4

石粉液限（LL）% LL＞20 LL＞20

石粉塑限（PL）% PL＞11 PL＞11

抗大气

腐蚀

破坏

6 硫酸钠溶液浸泡损失率（L）% ＜10

稳定

性能

7 1）密度（ρ）g/cm
3

＞2.55

8 2）容重（R）g/cm
3

＞2.50

引自 TB/T 2140，按 TB/T 2328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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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测试项目及试验方法

E.1 试样

E.1.1 取样数量

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数量应符合表E.1的规定。若进行几项试验时，如能保证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

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试验。

表 E.1 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序号 试验项目 最少取样数量/kg

1 岩石抗压强度

随机选取完整石块锯切或钻取成立方体试件 50mm×

50mm×50mm 6 个，圆柱体φ50mm×50mm 6 个，对于有

明显层理的岩石应制作两组

2 坚固性

按试验要求的粒级和数量取样3 压碎指标

4 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5 碱集料反应 20.0

E.1.2 试样处理

将所取样品经破碎后置于平板上，在自然状态下拌和均匀，并堆成堆体，然后沿互相垂直的两条直

径把堆体分成大致相等的四份，取其中对角线的两份重新拌匀，再堆成堆体。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把样

品缩分到试验所需量为止。

E.2 岩石抗压强度

E.2.1 试件

本试验用试件如下：

a）立方体试件尺寸：50mm×50mm×50mm；
b）圆柱体试件尺寸：φ50mm×50mm；
c）试件与压力机压头接触的两个面要磨光并保持平行，6个试件为一组。对有明显层理的岩石，应

制作二组，一组保持层理与受力方向平行，另一组保持层理与受力方面垂直，分别测试。

E.2.2 试验步骤

E.2.2.1 用游标卡尺测定试件尺寸，精确至0.1mm，并计算顶面和底面的面积。取顶面和底面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计算抗压强度所用的截面积。将试件浸没于水中浸泡48h。

E.2.2.2 从水中取出试件，擦干表面，放在压力机上进行强度试验，加荷速度为0.5MPa/s～1MPa/s。

E.2.3 结果计算与评定

E.2.3.1 试件抗压强度按式（1）计算，精确至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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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  ………………………（1）

式中：

R——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F——破坏荷载，单位为牛顿（N）；

A——试件的荷载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E.2.3.2 岩石抗压强度取6个试件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并给出最小值，精确至1MPa，采用修约值比

较法进行评定。

E.2.3.3 对存在明显层理的岩石，应分别给出受力方向平行层理的岩石抗压强度与受力方向垂直层理的

岩石抗压强度。

注：仲裁检验时，以φ50mm×50mm圆柱体试件的抗压强度为准。

E.3 坚固性

E.3.1 试验步骤

E.3.1.1 将采取样品经破碎后缩分至可满足表 E.2 规定的数量，用水淋洗干净，放在干燥箱中于（105

±5）℃下烘干至恒量，待冷却至室温后，筛除小于 4.75mm 的颗粒后进行筛分备用。

表 E.2 坚固性试验所需的试样数量

石子粒级/mm 4.75～9.50 9.50～19.0 19.0～37.5 37.5～63.0 63.0～75.0

试样量/g 500 1000 1500 3000 3000

E.3.1.2 根据试样的最大粒径，称取按表 E.2 规定的数量试样一份，精确至 1g，将不同粒级的试样分

别装入网篮，并浸入盛有硫酸钠溶液的容器中，溶液的体积应不小于试样总体积的 5 倍。网篮浸入溶液

时，应上下升降 25 次，以排除试样的气泡，然后静置于该容器中，网篮底面应距离容器底面约 30mm，

网篮之间距离应不小于 30mm，液面至少高于试样表面 30mm，溶液温度应保持在 20℃～25℃。

E.3.1.3 浸泡 20h 后，把装试样的网篮从溶液中取出，放在干燥箱中于（105±5）℃烘 4h，至此，完

成了第一次试验循环，待试样冷却至 20℃～25℃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第二次循环。从第二次循环开

始，浸泡与烘干时间均为 4h，共循环 5 次。

E.3.1.4 最后一次循环后，用清洁的温水淋洗试样，直至淋洗试样后的水加入少量氯化钡溶液不出现白

色浑浊为止，洗过的试样放在干燥箱中于（105±5）℃下烘干至恒量。待冷却至室温后，用孔径为试样

粒级下限的筛过筛，称出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精确至 0.1g。

E.3.2 结果计算与评定

E.3.2.1 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百分率按式（2）计算，精确至 0.1%：

100
2

2-1 
G
GG

P ………………………（2）

式中：

Pi——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百分率，%；

G1——各粒级试样试验前的质量，单位为克（g）；

G2——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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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2 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百分率按式（3）计算，精确至 1%：

54321

5544332211







 PPPPPP ………………………（3）

式中：

P ——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率，%；

1 、 2 、 3 、 4 、 5 ——分别为各粒级质量占试样（原试样中筛除了小于 4.75mm 颗粒）总质量

的百分率，%；

P1、P2、P3、P4、P5 ——分别为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百分率，%。

E.3.2.3 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评定。

E.4 压碎指标

E.4.1 试验步骤

E.4.1.1 将采集的样品破碎风干后筛除大于 19.0mm 及小于 9.50mm 的颗粒，并去除针、片状颗粒，分为

大致相等的三份备用。当试样中粒径在 9.50mm～19.0mm 之间的颗粒不足时，允许将粒径大于 19.0mm

的颗粒破碎成粒径在 9.50mm～19.0mm 之间的颗粒用作压碎指标试验。

E.4.1.2 称取试样 3000g，精确至 1g。将试样分两层装入圆模（置于底盘上）内，每装完一层试样后，

在底盘下面垫放一直径为 10mm 的圆钢，将筒按住，左右交替颠击地面各 25 下，两层颠实后，平整模内

试样表面，盖上压头。当圆模装不下 3000g 试样时，以装至距圆模上口 10mm 为准。

E.4.1.3 把装有试样的圆模置于压力试验机上，开动压力试验机，按 1kN/s 速度均匀加荷至 200kN 并稳

荷 5s，然后卸荷。取下加压头，倒出试样，用孔径 2.36mm 的筛筛除被压碎的细粒，称出留在筛上的试

样质量，精确至 1g。

E.4.2 结果计算与评定

E.4.2.1 压碎指标按式（4）计算，精确至0.1%：

100
2

2-1 
G
GGQc ………………………（4）

式中：

Qc——压碎指标，%；

G1——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G2——压碎试验后筛余的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E.4.2.2 压碎指标取三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1%。

E.4.2.3 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评定。

E.5 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E.5.1 试验步骤

E.5.1.1 将采集的样品经破碎后，筛除大于37.5mm的颗粒，然后按E.1.2规定缩分至约1.0kg。烘干或风

干后粉磨，筛除大于75μm的颗粒。将小于75μm的粉状试样再按四分法缩分至30g～40g，放在干燥箱中

于（105±5）℃下烘干至恒量，待冷却至室温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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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1.2 称取粉状试样1g，精确至0.001g。将粉状试样倒入300mL烧杯中，加入20mL～30mL蒸馏水及10mL

稀盐酸，然后放在电炉上加热至微沸，并保持微沸5 min，使试样充分分解后取下，用滤纸过滤，用温

水洗涤10次～12次。

E.5.1.3 加入蒸馏水调整滤液体积至200mL，煮沸后，搅拌滴加10mL浓度为10%的氯化钡溶液，并将溶

液煮沸数分钟，取下静置至少4h（此时溶液体积应保持在200mL），用慢速滤纸过滤，用温水洗涤至氯

离子反应消失（用1%硝酸银溶液检验）。

E.5.1.4 将沉淀物及滤纸一并移入已恒量的瓷坩埚内，灰化后在800℃高温炉内灼烧30 min。取出瓷坩

埚，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出试样质量，精确至0.001g。如此反复灼烧，直至恒量。

E.5.2 结果计算与评定

E.5.2.1 水溶性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以SO3计）按式（5）计算，精确至0.1%：

1000.343

1

2 
G

GQd ………………………（5）

式中：

Qd——水溶性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G1:——粉磨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G2:——灼烧后沉淀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0.343——硫酸钡（BaSO4）换算成SO3的系数。

E.5.2.2 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0.1%。若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

0.2%时，应重新试验。

E.5.2.3 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评定。

E.6 碱集料反应

在碱集料反应试验前，应用岩相法鉴定岩石种类及所含的活性矿物种类。

E.6.1 岩石种类及所含的活性矿物种类（岩相法）

E.6.1.1 取样数量

将采集的样品破碎后用四分法选取试样，风干后进行筛分，按表 E.3 所规定的数量称取试样。

表 E.3 试样质量

试样粒径/mm 试样质量/kg 备注

37.5～19.0 50 试样数量，也可按颗粒计，但每级

至少 300 颗。19.0～4.75 20

E.6.1.2 试验步骤

E.6.1.2.1 将试样逐粒进行肉眼鉴定。需要时可将颗粒放在砧板上用地质锤击碎（注意应使岩石片

损失最小），观察颗粒新鲜断口。

E.6.1.2.2 试样鉴定按下列准则分类：

a）岩石名称及物理性质。包括主要的矿物成分、风化程度、有无裂缝、坚硬性、有无包裹体

和断口形状等；

b）化学性质。分为在混凝土中可能或不能产生碱集料反应两种；

c）对初步确定为具有碱活性的岩石颗粒，应制成薄片，在显微镜下鉴定矿物组成、结构等。



27

E.6.1.3 试验结果处理

根据鉴定结果，石料被评定为非碱活性时，即作为最后结论。如评定为碱活性石料或可疑时，

应按E.6.2、E.6.3、E.6.4方法进行检验。

E.6.2 碱-硅酸反应（砂浆长度法）

E.6.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检验硅质石料与混凝土中的碱发生潜在碱-硅酸反应的危害性。不适用于碳酸类

石料。

E.6.2.2 环境条件

本试验环境条件如下：

a）材料与成型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0℃～27.5℃，拌合水及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20±2）℃；

b）成型室、测长室的相对湿度应不小于 80%；

c）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应保持在（40±2）℃，相对湿度 95%以上。

E.6.2.3 试件制作

E.6.2.3.1 按 E.1 规定取样，破碎后缩分至约 5.0kg，然后筛分成 150μm～300μm，300μm～600μm，

600μm～1.18mm，1.18mm～2.36mm 和 2.36mm～4.75mm 五个粒级。每一个粒级在相应筛上用水淋洗干净

后，放在干燥箱中于（105±5）℃下烘干至恒量，分别存放在干燥器内备用。

E.6.2.3.2 采用碱含量（以 Na2O 计，即 K20×0.658+Na2O）大于 1.2%的高碱水泥。低于此值时，掺浓度

为 10%的 Na2O 溶液，将碱含量调至水泥量的 1.2%。

E.6.2.3.3 水泥与石料的质量比为 1：2.25，一组 3 个试件共需水泥 440g（确至 0.1g）、砂 990g（各

粒级的质量按表 E.4 分别称取，精确至 0.1g）。用水量按 GB/T2419 确定。跳桌跳动频率为 6s 跳动 10

次，流动度以 105mm～120mm 为准。

表 E.4 碱集料反应用破碎石料各粒级的质量

筛孔尺寸 4.75mm～2.36mm 2.36mm～1.18mm 1.18mm～600μm 600μm～300μm 300μm～150μm

质量/g 99.0 247.5 247.5 247.5 148.5

E.6.2.3.4 砂浆搅拌应按 GB/T17671 的规定进行。

E.6.2.3.5 搅拌完成后，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每层捣 40 次，注意膨胀测

头四周应小心捣实，浇捣完毕后用馒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编号并表明测长方向。

E.6.2.4 养护与测长

E.6.2.4.1 试件成型完毕后，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或养护箱内。养护（24±2）h 后脱模，立即测

量试件的长度，此长度为试件的基准长度。测长应在（20±2）℃的恒温室中进行。每个试件至少重复

测量两次，其算术平均值作为长度测定值，待测的试件须用湿布覆盖，以防止水分蒸发。

E.6.2.4.2 测完基准长度后，将试件垂直立于养护筒的试件架上，架下放水，但试件不能与水接触（一

个养护筒内的试件品种应相同），加盖后放入（40±2）℃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

E.6.2.4.3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14d、1 个月、2 个月、3个月、6 个月，如有必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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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当延长。在测长前一天，应把养护筒从（40±2）℃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取出，放到（20 士 2）℃

的恒温室内。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测量完毕后，应将试件放入养护筒中，加盖后放回（40

±2）℃的养护箱或养护室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试龄期。

E.6.2.4.4 每次测长后，应对每个试件进行挠度测量和外观检查。

E.6.2.4.5 挠度测量：把试件放在水平面上，测量试件与平面间的最大距离，应不大于 0.3mm。

E.6.2.4.6 外观检查：观察有无裂缝，表面沉积物或渗出物，特别注意在空隙中有无胶体存在，并作详

细记录。

E.6.2.5 结果计算与评定

E.6.2.5.1 试件膨胀率按式（6）计算，精确至 0.001%：

100
20

0t
t 




－

－

L
LL

………………………（6）

式中：

t ——试件在 t 天龄期的膨胀率，%；
tL ——试件在 t天龄期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0L ——试件的基准长度，单位为毫米（mm）；

Δ ——膨胀测头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E.6.2.5.2 膨胀率以 3个试件膨胀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精确至 0.01%。一组试件中任何一个

试件的膨胀率与平均值相差不大于 0.01%，则结果有效，而膨胀率平均值大于 0.05%时，每个试件的测

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小于平均值的 20%，也认为结果有效。

E.6.2.5.3 结果判定

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评定，当 6 个月龄期的膨胀率小于 0.10%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硅酸反应危

害。否则，则判定为有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

E.6.3 快速碱-硅酸反应（砂浆棒快速法）

E.6.3.1 适用范围同 E.6.2.1。

E.6.3.2 环境条件

本试验环境条件如下：

a）材料与成型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0℃～27.5℃，拌合水及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20±2）℃；

b）成型室、测长室的相对湿度应不小于 80%；

c）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应保持在（40±2）℃，相对湿度 95%以上。

E.6.3.3 试件制作

E.6.3.3.1 按 E.1 规定取样，破碎后缩分至约 5.0kg，然后筛分成 150μm～300μm，300μm～600μm，

600μm～1.18mm，1.18mm～2.36mm 和 2.36mm～4.75mm 五个粒级。每一个粒级在相应筛上用水淋洗干净

后，放在干燥箱中于（105±5）℃下烘干至恒量，分别存放在干燥器内备用。

E.6.3.3.2 采用符合 GB175 规定的硅酸盐水泥，水泥中不得有结块，并在保质期内。

E.6.3.3.3 水泥与石料的质量比为 1：2.25，水灰比为 0.47。一组 3个试件共需水泥 440g（确至 0.1g）、

砂 990g（各粒级的质量按表 E.4 分别称取，精确至 0.1g）。

E.6.3.3.4 砂浆搅拌应按 GB/T17671 的规定进行。

E.6.3.3.5 搅拌完成后，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每层捣 40 次，注意膨

胀测头四周应小心捣实，浇捣完毕后用镘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编号并表明测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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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3.4 养护与测长

E.6.3.4.1 试件成型完毕后，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内。养护（24±2）h 后脱模，立即测量试

件的初始长度。待测的试件须用湿布覆盖，以防止水分蒸发。

E.6.3.4.2 测完初始长度后，将试件浸没于养护筒（一个养护筒内的试件品种应相同）内的水中，

并保持水温在（80±2）℃的范围内（加盖放在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养护（24±2）h。

E.6.3.4.3 从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拿出一个养护筒，从养护筒内取出试件，用毛巾擦干表面，

立即读出试件的基准长度[取出试件至完成读数应在（15±5）s 时间内]，在试件上覆盖湿毛巾，

待全部试件测完基准长度后，再将所有试件分别浸没于养护筒内的 1 mol/L NaOH 溶液中，并保持

溶液温度在（80±2）℃的范围内（加盖放在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

E.6.3.4.4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在测基准长度后第 3d、7d、14d 各测量一次，每

次测长时间安排在每天近似同一时刻内，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每次测长完毕后，应

将试件放入原养护筒中，加盖后放回（80±2）℃的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

试龄期。14d 后如需继续测长，可安排每 7d 一次测长。

E.6.3.5 结果计算与评定

E.6.3.5.1 结果计算同 E.6.2.5.1～E.6.2.5.2。

E.6.3.5.2 结果判定

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评定。结果按如下判定：

a）当 14d 膨胀率小于 0.10%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判定为无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

b）当 14d 膨胀率大于 0.20%时，可以判定为有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

c）当 14d 膨胀率在 0.10%～0.20%时，不能最终判定有潜在碱-硅酸反应危害，可以按 E.6.2

方法再进行试验来判定。

E.6.4 碱-碳酸盐反应（岩石圆柱体法 ）

E.6.4.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检验碳酸盐类石料与混凝土中的碱发生潜在碱-碳酸盐反应的危害性。不适用于

硅质石料。

E.6.4.2 试验步骤

E.6.4.2.1 将一块岩石按其层理方向水平放置（如岩石层理不清，可任意放置），再按三个相互垂

直的方向钻切三个岩石圆柱体[φ（9±1）mm，高（35±5）mm]或棱柱体[边（9±1）mm，高（35

±5）]试件，仲裁试验采用棱柱体试件，试件两端面应磨光，互相平行且垂直于圆柱体主轴，并保

持干净显露岩面本色。

E.6.4.2.2 试件编号后，放入盛有蒸馏水的养护瓶中，置于（20±2）℃的恒温室内，每隔24h取出

擦干表面，进行测长，直到前后两次测得的长度变化率之差≤0.02%为止，以最后一次测得的长度

为基准长度。

E.6.4.2.3 再将试件浸入盛有1 mol/L NaOH溶液的养护瓶中，液面高出岩石柱不少于10mm，且每个

试件的平均需液量应不少于50mL，同一容器中不得浸泡不同品种的试件。盖严养护瓶，置于（20

±2）℃的恒温室内。溶液每六个月更换一次。

E.6.4.2.4 将试件从NaOH溶液中取出，用蒸馏水洗净，擦干表面，在（20±2）℃恒温室内测长，

测定的周期为7d、14d、21d、28d、56d、84d，如有需要，以后可每4周测长一次，一年后，每12

周测长一次。

注意观察在碱液浸泡过程中，试件的开裂，弯曲，断裂等变化，并及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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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4.3 结果计算与评定

E.6.4.3.1 膨胀率计算同E.6.2.5.1。

E.6.4.3.2 同块岩石所取的试件，取膨胀率最大的一个测值作为岩样的膨胀率。

E.6.4.3.3 结果评定

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评定，当84d龄期的膨胀率小于0.10%时，判定为无潜在碱-碳酸盐反应

危害。否则，则判定为有潜在碱-碳酸盐反应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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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建筑石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建筑石料放射性参数。

F.1 内照射指数

建筑石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与本技术要求中规定的限量值之比值。表达式

为：

ＩＲa＝
200

aＲC ………………………（7）

式中：

ＩＲa —内照射指数；

ＣＲa — 建筑石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1
);

200— 仅考虑内照射情况下，本技术要求规定的建筑石料中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限量，单位为贝可每

千克（Bq·kg
-1
)。

F.2 外照射指数

建筑石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分别除以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

技术要求规定限量值之比值的和。表达式为：

Ｉγ＝
370
RaC

＋
260
ThC

＋
200 4
KC ………………（8）

式中：

Ｉγ — 外照射指数；

CRa、CTh、CK — 分别为建筑石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千克

（Bq·kg
-1
);

370、260、4200 一 分别为仅考虑外照射情况下，本技术要求规定的建筑石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

钾-40在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技术要求规定的限量，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1
)。

F.3 放射性比活度

物质中的某种核素放射性活度除以该物质的质量而得的商。表达式：

m
C A

 …………………………………（9）

式中：

Ｃ — 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千克（Bq·kg
-1
);

Ａ — 核素放射性活度，单位为贝可（Bq);

ｍ — 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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